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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簡報室、新民

校區管理學院 4 樓 D01-414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林翰謙校長(蘭潭校區主持) 紀錄：蕭全佑 

出席人員： 

（蘭潭校區） 陳瑞祥副校長、鄭青青教務長、唐榮昌學務長、朱健松總務長、

林芸薇主任秘書、葉郁菁研發長、周蘭嗣國際事務長、謝佳雯

處長(何尚哲中心主任代)、廖瑞章館長、邱志義中心主任(王皓

立組長代)、邱秀貞中心主任、鍾宇政主任(陳麗芷組長代)、吳

昭旺主任、何慧婉主任、陳珊華中心主任、蔡雅琴中心主任(郭

珮蓉組長代)、陳茂仁院長、沈榮壽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李瑜

章代理院長、賴弘智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侯新龍主任、李嶸

泰主任、李安勝主任(夏滄琪副教授代)、陳世宜主任、王文德

主任(許育騰技佐代)、陳美智主任、蔡文錫主任、侯金日學位

學程主任、陳慶緒主任、黃正良主任、彭振昌主任、邱永川主

任、林裕淵主任、葉瑞峰主任、林肇民主任、許成光主任、吳

淑美主任、許富雄主任(邱郁文副教授代)、張心怡主任、王紹

鴻主任 

（民雄校區） 張俊賢副校長、陳明聰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沈桂枝附小代理

校長、張高賓主任、許雅雯主任、宣崇慧主任、吳雅萍主任(江

秋樺副教授代)、曾金承主任、鄭斐文主任 

（新民校區） 吳泓怡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蔡進發主任(張宏義主任代)、潘

治民主任、沈永祺主任、張宏義主任、李永琮主任、李爵安主

任 

請假人員： 賴治民院長兼系主任、張栢滄主任、謝宏毅主任、張淑媚主任、

王秀鳳主任、吳昆財主任、謝其昌主任、謝士雲主任 

壹、 致頒聘書及致贈退休紀念獎牌 

一、 致頒本校名譽教授聘書 

食品科學系徐錫樑名譽教授 

二、 致贈本校退休教職員退休紀念獎牌 

中國文學系鄭月梅講師、特殊教育學系陳政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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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席報告 

各位主管，大家早安，敬祝各位師長『父親節快樂』！ 

今日會議，以下幾點報告： 

1. 「行政效率 111 推動方案」之組織調整，預定 113 年 2 月 1 日開始實

施。 

各行政單位改變I -行政效能鏈結「服務/溝通/信賴的和諧校園文

化」。縱/橫向- Communication溝通、Double Check再確認、Response

回覆等層層負責（情理法）的方式進行！ 

各行政單位改變II - 組織調整/職掌重新分配/人力整體規劃與執

行。 

各行政單位改變III -簡化行政程序：(1)超過10個工作天：上簽單位

自動提出溝通協調；(2)秘書室內控制度成效；(3)各處室提出（推動

並獎勵：人事室）等。 

2. 教師 EMI 課程參與：規劃以「強化現有師資增能」為優先，而非將

英語課程作為錄取新進師資的首要條件，以學生需求老師增能為核

心，才是雙語教育的共同興趣與信心。因此，雙語教學的重點不是把

課程授課語言改成英文，更重要的是教學方式的革新，包括：教師培

力課程開設、學生英語輔導口說能力及寫作技巧等；行政職員英語增

能，業務介紹聯繫溝通到接待所需的文書，以及口語英文提供實際模

擬的訓練（人事室、語言中心），次數可再增加。請各系所主管鼓勵

所屬師長及職員投入相關課程。 

3.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實施： 

嘉大12大美景選定計畫；嘉大學生於嘉義大學必須做的10件事；嘉

大10大國際化計畫-秘書室/各處室。 

「嘉義巡禮課程」進階課程籌劃，初始課程納入大一新生暑假銜接

課程的可及性等-教務處。 

嘉大研究Q1建置研究發展、校譽加值之可行性等；籌劃教育及農學

兩個頂尖研究中心-研發處。 

校慶除歷年相關活動外，104週年者主要主題『嘉大校友-農會總幹

事農特展』-農學院農推中心。 

關懷溫馨愛校之學院學院間-教與學活動，已於上學期（111-2）初

已見成效-教務處，而各學系間學生間交流之家族活動促成執行進

度，期待今年校慶能見到成效-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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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心就學獎助學金之執行情形： 

112 年度安心就學獎助學金等執行進度，請學務處每個月提出進

度表，以及準備今年度的『成果報告』作為每年再募款及回饋捐款人

的心意。 

113 年度學生安心就學獎助學金募款開始！敬請各位主管協助相

關事宜。 

募款說明 捐款單 

5. 嘉義大學對招生策略發展的研擬與效用共識的建置： 

(1)外在的不利環境的四大不可逆：a 少子女化；b 學雜費；c 大學

自主；d 學校的預算經費！換言之，學校經營須面臨無法改變的

事實【經費二倍加成附加價值；擴大資源爭取！】。 

(2)大學教育在廣度與深度上，非市場與競爭機制來衡量，追求「唯

一」（不可取代的特色）較「第一」（如大學評比）者更為重要。【校

園活化與產業之學生職涯結合-互信關懷溫馨愛校⋯⋯智慧生活深

耕幸福】 

(3)如何定義「系所的發展」之根本的核心價值，諸如：特色化、在

地化、國際化、產學合作或其他方向發展等。【院系所傳承優勢、

脫胎換骨；招生無 SOP、但有專業發展 DNA】 

(4)108 課綱上遇到的挑戰，需要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共同納入討論的

議題，諸如：自主學習方式（涵養、態度）等。【教務處蒐集資料、

辦理說明會，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5)學生課程安排及畢業流向追蹤之相關性如何進行？入學安置（課

程地圖）、就學輔導（專業學習）及職涯進路（學習地圖）等一條

龍的建置！【運用教育渠道理念，從入學端、在學端、畢業端等

進行實證分析】。 

(6)『Open camp（廣度）』、『足跡重點高中的經營（深度）』等，系所

提供專業、教務處提供修課服務等、學務處提供獎助學金等，總

務處提供校園環境相關等。【資訊無遠弗屆，知心循序漸進】 

(7)驅動行政學術的效率與效能，架構與結構系統的根本性的差異，

教師與職員的心態；決定大學的結構設計與資源配置。【「個人目

標」與「校院系所」產生關聯性，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的內涵之

一】 

(8)縱橫溝通，「由上而下」的政策指引，傾聽「由下而上」的聲音；

此外，不同院系、行政單位的『橫向聯繫與溝通』也至為關鍵。【資

源異見的整合：共識共業、體制管理、分層負責】 

https://alumniweb.ncyu.edu.tw/uploads/others/f25c7be5-7e4a-452d-a94a-be2d50da508a.jpg
https://ncyuweb.ncyu.edu.tw/files/list/alumni/%E5%9C%8B%E7%AB%8B%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6%8D%90%E6%AC%BE%E5%96%AE_%E4%B8%80%E8%88%AC_111%E5%B9%B44%E6%9C%88%E6%94%B9%E7%89%8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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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以「學生為中心」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但是誰是未來的「學生」？

在職學生、產業人士、社區居民、國際學生，大學需要更多的未

來想像。【專業模式，挑戰突破，創造雙贏 Win-Win之可行性】 

(10)招生策略依下方向，教務處偕同學務與研發等擬訂細部執行之運

作方式： 

 

 

以上，敬請主管們能共同協助嘉義大學，邁向落實『嘉大共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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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決議暨執行情形 

決定︰紀錄確立，執行情形同意備查。 

肆、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由：自 112 學年度起調漲民雄校區綠園一舍新寢室每學期住宿費 2,500 元；

寒暑假一般寢室包月制暑假費用調漲 1,000 元，寒假費用調漲 700 元，

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4 條第 1 款及第 6 條規定，學

校收取宿舍費，應由收取費用之業務單位提案，經學校行政會議或相

關會議審查通過，送經校長核定後公告，並於學校資訊網路公開。前

項會議，應邀請包括學生會等具有代表性之學生代表出席。 

二、 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重大整修工程經費向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申請借用，於宿舍開始啟用後依使用年限調整宿

舍收費攤還；另依同條第 3 款後段規定，由學生事務處召開調漲宿舍

收費公聽會，再依行政程序提案送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討論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 依本校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第 3 款規定，本校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學生委員由各校區學生會代表及各校區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各推薦 1 人，共 7 人。 

四、 民雄校區綠園一舍寢室整修工程經費來源係校務基金借款，預定於

112 年 9 月完成整修，已於 112 年 3 月 30 日辦理民雄校區綠園一舍

整修後住宿費調整公聽會，會中決議自 112 學年度起，調漲每學期住

宿費 2,500 元，寒暑假包月制費用依比例調漲。若工程延宕致影響住

宿生權利時，將退還調漲之住宿費。 

五、 綠園一舍整修總金額除以床位數 380 床及使用年限 20 年(39,000,000

元/380x20x2≒2,566)，原調漲金額為 2,566 元，擬以 2,500 元作為本

次綠園一舍住宿費調整金額，即自 112 學年度開始，綠園一舍新寢室

住宿費每學期由 6,000 元調至 8,500 元。 

六、 學生宿舍寒暑假包月制費用之訂價與學期住宿費有關，綠園一舍新寢

室每學期住宿費自 112 學年度起自 6,000 元調漲為 8,500 元，調幅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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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故依比例調漲民雄一舍寒暑假一般寢室(新寢室)包月制費用

約 4 成，即暑假費用自 2,600 元調漲為 3,600 元，寒假費用自 1,750

元調漲為 2,450 元。 

七、 本案業經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通過，並經

校長核定。已於 112 年 6 月 15 日將相關資訊公告於本校首頁及宿舍

資訊網。 

決定：洽悉。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創新教學暨教學實踐研究補助作業要點修訂為「本校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補助要點」及「本校創新教學補助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 112 學年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校內審核會議決

議辦理，委員建議修正本校創新教學暨教學實踐研究補助作業要點，

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與創新教學補助分開規定。 

二、 據此，修正法規為本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要點及本校創新教學補

助等 2 要點。 

三、 本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要點摘要說明如下： 

(一) 補助對象：本校專任(案)教師申請當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未獲准

補助者，或本校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之專任(案)教師。(第

3 點) 

(二) 申請程序與補助額度： 

1. 檢附補助申請書及當年度未獲教育部補助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育

部審查意見申請，計畫補助每案最高 5 萬元。(第 3 點第 1 款) 

2. 新增獲教育部遴選為績優計畫之教師，頒給獎金最高 2 萬元。(第 4

點第 2 款)。 

(三) 新增獲補助教師義務。(第 6 點) 

四、 本校創新教學補助要點摘要說明如下： 

(一) 補助範圍：教務處推動之創新課程及數位教材、數位課程製作補助。

(第 3 點) 

(二) 申請程序：於教務處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每位教師每學期同一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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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至多申請一次為原則，並說明合授課程申請原則。(第 4 點) 

(三) 獲補助教師義務。(第 5 點) 

五、 檢附前揭 2 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草案全文、現行規定、相關會議紀

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頁至第 11 頁)。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本校創新教學補助要點第 3 點第 1 款︰「教師開設之課程運用創新方

法、教材、策略或視聽媒體……」修正為︰「本校專任(案)教師開設

之課程運用創新方法、教材、策略或視聽媒體……」。 

二、請教務處會後予以下列修正︰本校創新教學補助要點第 2 點調整至第

3 點第 3 款，並酌修文字；另要點第 5 點補述審查機制及方式。 

【教務處會後補充修正情形】 

依決議二修正情形如下︰ 

一、本校創新教學補助要點第 2 點︰「本校專任(案)教師得依本要點申請

補助，惟已獲校內外其他教學補助或獎勵，不得重複申請。」修正為︰

「本校專任(案)教師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二、本校創新教學補助要點第 3 點增訂第 3 款︰「課程已獲校內外其他創

新教學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課程補助。」 

三、本校創新教學補助要點增訂第 5 點︰「申請案依補助項目送相關會議

(計畫)審議。」；後續點次順序遞移。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案由：本校學生團體保險辦法第 3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民法部分條文修正第 12 條滿 18 歲為成年，同步修正本辦法將

20 歲修正為 18 歲，以符合民法成年之規定。 

二、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草案全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2 頁至第 14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車輛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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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校停車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電動自行車」改為「微型電動二

輪車」。 

二、 目前未辦理通行證進入校區，屬於「畢業校友、訪客、學生家長、洽

公、廠商、持校友卡者」，規定「進入校區有簽章者免費，其餘以次

計費…。」，為避免爭議，擬修改「進入校區有簽章者免費，其餘以

次計費…。車輛未於入校當日離校者，跨日重新計次收費。」。 

三、 另上述屬於「持校友卡者」，規定「…，其餘以次計費，每次收費 30

元。…」，為符合本校「校友卡申請作業要點」，擬修改「…，其餘以

次計費，每次收費 30 元。…，跨日重新計次收費。持校友卡進入校

區，無簽章者一小時內免費，超過一小時以上者以次計費，每次收費

30 元。」。 

四、 檢附修正收費標準對照表、收費標準草案、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5 頁至第

18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行政管理費及計畫結餘款支應各類會議講習訓練或研討(習)會膳

費支給要點第 1 點、第 2 點及第 4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5 月 23 日 111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 

二、 因應國內物價急遽波動以及國內外學術交流需要，擬調整第 4 點校內

外人員及國際人士膳費支給標準上限，以符實際需要。另第 1 點、第

2 點部分文字配合相關規定進行修正。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相關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

參閱附件第 19 頁至第 25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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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第 11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5 月 23 日 111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 

二、 本校已訂定「行政管理費及計畫結餘款支應各類會議講習訓練或研討

（習）會膳費支給要點」，爰有關辦理推動學術交流研究或業務檢討

會、年終餐會之膳費支給標準，均依該要點規定辦理，不另於第 11

點明訂。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相關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

參閱附件第 26 頁至第 34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產學合作績效獎勵辦法第 4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5 月 24 日 111 學年度第 5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議

修正通過。 

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簡化全校前十名獎勵金額為第一名至第五名每人八萬元、第六名至第

十名每人五萬元。 

(二) 基於獎勵辦法訂定之精神，各學院第一名均給予同額獎勵二萬元。 

(三) 為鼓勵持續表現優異惟未能獲獎者，增訂連續三年排名全校前 50 名

者之獎勵方式。 

三、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相關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

(請參閱附件第 35 頁至第 45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拔要點第 3點、第 5點及第 7點

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年 10 月 14 日 111 年度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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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審查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第 3 點：茲考量教師兼任行政工作辛勞，連續兼任三年以上實屬

不易，為兼顧獎勵衡平性並激勵是類人員士氣，爰修正兼任行政工作

教師之選拔資格為「最近五年內兼任本校行政工作達三年以上者」。 

(二) 修正第 5 點：茲因近年來部分候選人資格均有疑義，由委員會逐一審

查候選人資格過於耗時，爰增訂「候選人資格如有疑義，得專案簽請

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推薦委員名單陳請校長核定後，組成三至五人之專

案審查小組審理釐清，並將審查結果提交委員會備查後據以續審」之

規定。 

(三) 修正第 7 點：為減少排擠效應，平衡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表揚人

數，考量校內教職員人數比例(約為 3 比 1)，爰將兩類人員表揚名額

總數分開計列，修訂「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表揚名額總數至多三

名，績優職員表揚名額總數至多十名」之規定。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現行規定、相關會議紀錄及奉核可

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46 頁至第 55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要點第 6 點第 2 項︰「候選人資格如有疑義，得專案簽請

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推薦委員名單陳請校長核定後，組成三至五

人……」修正為︰「候選人資格如有疑義，得由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推

薦委員名單組成三至五人……」。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推動「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第 3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 112 年 2 月 24 日因應菸害防制法修訂大專校院全面為禁菸場

所-共識會議及本校 112 年 6 月 5 日 111 學年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菸害防制法於 112 年 2 月 15 日公布修正，菸害防制法第 7 條明

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菸品，業者應於製造或輸入前，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經核定通過後，始得為之。…前項

所定應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菸品（稱指定菸品）」及同法第 15

條明定「任何人不得使用類菸品及未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

指定菸品」，爰增列「學校全面禁類菸品(如電子菸)及菸害防制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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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指定菸品(如加熱菸)」之規定，並增訂本計畫未盡事宜之適用法令。 

(二) 依前開 112 年 6 月 5 日衛生委員會議決議修訂「菸害防制權責分工

表」。 

三、 檢附實施計畫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現行實施計畫、相關會議

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56 頁至第 73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導組) 

案由：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 110 年 12 月 14 日及 111 年 9 月 30 日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

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修正部分條文，爰修正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

習實施辦法以符合現行法規。 

二、 本辦法修正內容如下： 

(一) 第 3 條、第 10 條、第 14 條、第 18 條、第 19 條、第 19 條之 1、第

25 條、第 32 條及第 38 條修正新增教學實習輔導員相關規定。 

(二) 第 4 條、第 9 條及第 15 條修正新增境外教育實習相關規定。 

(三) 為明確實習學生進行上臺教學節數或實施教保活動時數之規範，第 5

條酌作文字修正。 

(四) 考量重大傷病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係非人為可控因素，如事實明確

已具得轉換實習機構或暫時停止實習之要件，本校應儘速輔導實習學

生進行後續實習事項，以維護實習學生權益，爰修正第 6條須通過之

會議層級。 

(五) 第 7 條及第 11 條修正新增實驗教育機構相關規定。 

(六) 修正第 13 條以因應天災、傳染病疫情或其他情形影響，實習指導教

師無法前往教育實習機構指導實習學生，採視訊方式辦理之可能性。 

(七) 為簡化行政程序、避免資源浪費，目前實務上教育實習輔導費之繳費

期間多配合一般生學雜費出單時程，故修正第 16 條繳交期限之規定。 

(八) 為符合現行收件程序，修正第 23 條實習審核與流程。 

(九) 因應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現行規定，修正第 28 條撤銷或終止

教育實習資格之規定。 

(十) 修正第 30 條本校學生團體保險業務單位。 

(十一) 修正第 35 條以精簡法律用語。 



 

會議紀錄，第 12頁 

(十二) 修正第 37 條部分名詞用語，補救教學改為學習扶助。 

三、 本辦法修正案業經 112 年 4 月 18 日本校 111 學年度教育實習審議委

員會會議決議通過。 

四、 檢附修正草案修文對照表、修正草案、相關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

(請參閱附件第 74 頁至第 108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請師資培育中心會後確認辦法第 38 條第 1 項︰「…….其涉及刑事責

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等文字用語係依據母法增訂，倘非依據

母法增訂，建請酌修為︰「……其涉及刑事任者，依司法相關程序辦

理。」 

【師資培育中心會後補充說明】 

本辦法第 38 條第 1 項相關文字用語係依母法修訂，經詢問教育部意見，

應維持「移送司法機關辦理」為宜，爰本提案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案由：本校外籍學生華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第 3 條修正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為符合本校外籍生修課實際情況，擬修正第三條有關取得華語畢業資

格之第二點，增加進階華語 I、進階華語 II 兩門課。 

二、 本實施辦法業經本中心 112 年 6 月 15 日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現行條文、相關會議紀錄及奉

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09 頁至第 114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人文與藝術學院(視覺藝術系) 

案由：本校視覺藝術學系藝能科指導費收支管理要點第 3 點、第 6 點及第 7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視覺藝術學系 112 年 5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17 次系務會議決議

修正要點。 

二、 檢附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相關會議紀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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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15 頁至第 119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結語 

本校訂於112年8月16日及8月17日在蕙孫林場舉辦2天1夜主管共識營，

就招生策略、16+2週課程教學規劃、數位化課程、大學兵役彈性修業措施及

明年加薪等學校預期面臨議題凝聚共識，期未來能有效因應，誠摯邀請各位

主管參加。 

此外，本年度校慶活動中將舉辦許多成果展及活動，請院系能配合辦理

相關事宜並加強對學生宣傳，期待學生踴躍參與各項校慶活動。 

捌、 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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